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
申请人：
联系地址：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被申请人：XX省农业农村厅
地址： 
法定代表人：（厅长）
履职申请请求：
1. 请求联合省内外交通部门、公安部门、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，彻查XX省猫狗肉黑色产业链，对猫车货运发生地、省外到省内的各关卡，屠宰窝点、各大批发交易点进行拉网式排查，彻查XX省猫狗肉黑色产业链，从源头到终端，彻底清除、彻底打击，并接受群众监督（重点区域包括：xxxxx）
2. 对长期经营违法商贩（供应商、批发商、零售商户、承运方等）的处罚依据跟处理结果进行公示；
3. 立即停止对没收活猫狗的违法无害化处理，建立规范、人性化、符合中央农业部对伴侣动物定义的处理程序（包括：公开透明全程执法记录，向社会公示寻找主人或领养人、检查与隔离、疫苗注射、补检临床观察后交由动保组织、分流安置）学习先进省市的解决方案，建立完善的后续系统；
4. 公示2023全年至2025第一季度，XX省农业部门以上各市针对违反《动物防疫法》违法运输、销售、屠宰的猫狗肉案件清单及处理进展、结果（包括：违法人员姓名、处罚金额、涉及的民事或刑事责任及相关条例依据、处罚结果）
4. 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，农业部门联合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常态化猫狗肉黑产监管机制。
5. 向公众公示以上工作结果；
事实与理由：
一、违法事实：
1、在XX各地存在猫狗黑色产业链，每日有xx来源不明的猫狗从外省输入XX。经调查发现，xx区某屠宰点日均囤积待宰杀犬/猫xx余只、窝点xx个，旺季交易量近xx只；
部分的犬/猫只佩戴项圈，明显为被盗宠物；(附件.xxx日报警记录) 运输车辆无任何检疫证明，多为套牌车，往来XX畅通无阻。
2、XX执法部门渎职：
对收缴猫只一律采取无害化处理，对本应可以治疗、或健康的伴侣动物实施无害化（疑似活埋），或明知存在被盗的宠物财产却仍带走活猫不给报警人找猫机会：
1、混淆了防疫“补检项目”与调运所需的“产地检疫”项目；
2、混淆了符合“补检条件”的动物，与不符合补检条件的部分“动物产品”；
3、混淆“无害化”对象，对错误对象擅自设立执法种类；
4、选择性执法、无视总则，如：《防疫法》第六条；
5、违反《民典法》第八条 公序良俗、涉嫌违反《刑法》第二百七十五条 《故意毁坏财物罪》（附件.报警记录）
6、以上存在明显失职行为，或符合程序违法中的“方式违法”、“步骤违法”等条例 （参考：中华人民共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：https://www.spp.gov.cn/ztk/dfld/2014dfld/dfld15/gzjyt/201405/t20140520_73004.shtml）

二、政策及法律依据
1. 农业农村部2020年第303号公告明确将犬只移出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》，猫从未列入该目录。法律定性为伴侣动物。
· 《动物防疫法》，动物防疫实行预防为主，防治结合，依法管理，社会参与的原则。
· 禁止屠宰、经营、运输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动物（第二十九条、第九十七条、第一百条）
未取得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（违反《动物防疫法》第二十条及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》第二条）；
2. 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规定："禁止生产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"。
3. 《刑法》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："生产、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，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。"
4. XX省部分农业部门对活猫“收缴、销毁无害化”的执法法律参考：
1、补检：
1）《动物防疫法》第七十六条中，“予以收缴销毁”的，是“不具备补检条件的”
2）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2022》第四十三条 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、动物产品，由……处理处罚；不具备补检条件的，予以收缴销毁；具备补检条件的，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补检。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胴体、肉、脏器、脂、血液、精液、卵、胚胎、骨、蹄、头、筋、种蛋等动物产品，不予补检，予以收缴销毁。
第四十四条 补检的动物具备下列条件的，补检合格，出具动物检疫证明……
第四十五条 补检的生皮、原毛、绒、角等动物产品具备下列条件的，补检合格，出具动物检疫证明
3)《动物和动物产品补检规程》4．3．1 动物。按照相关动物产地检疫规程中“ 临床检查” 内容实施检查。不符合条件的七日内实验室疫病检测
4．4  实验室疫病检测种类 4．4．1．6 犬、猫以及水貂等非食用动物:狂犬病免疫抗体。4． 5． 2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,应当逐只开展检测
5.2 经检疫不合格的，出具《检疫处理通知单》，禁止调运。5．2．1 补检不合格, 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, 并按照相关动物产地检疫规程的规定处理。
《猫产地检疫规程》5．2．2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动物疫病的，按照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规定处理。《三类动物疫病防治规范》
4）《官方兽医依法履职规范》第八条  发现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、动物产品，具备补检条件的，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指派官方兽医按规定实施补检。
5)《猫产地检疫规程》5．2．5 发现病死猫的, 按照《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》规定处理。
逻辑示意图：

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活犬猫应该：1.群体临床检查 或 2.临床发现疑似狂犬症送检实验室、出具一犬（猫）一证检疫报告《产规》5.2）属于不按法规程序执法。（我国对猫没有强制狂犬免疫计划，通常来说专业兽医临床观察，根据临床经验，到不了实验室送检的步骤）
2、补检后续
《动物防疫法》第六条：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动物防疫工作。各级人民政府采取措施，支持单位和个人参与动物防疫的宣传教育、疫情报告、志愿服务和捐赠等活动。
3、行政违法补充： 
《XX省动物防疫条例》第二十八条：
对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、动物产品，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依法处理；对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。
《犬（猫）狗产地检疫规程》5.2.5 发现病死猫的,按照《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》等规定处理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（三）病死动物，是指染疫死亡、因病死亡、死因不明或者经检验检疫可能危害人体或者动物健康的死亡动物；
（四）病害动物产品，是指来源于病死动物的产品，或者经检验检疫可能危害人体或者动物健康的动物产品。
无害化处理仅适用于病死病害动物，猫狗车中的健康活猫狗进行无害化处理，违背上位法，超出法律法规范围，属于行政违法。
4.程序违法补充：
1）检疫程序缺失（《防疫法》49(1)(2)）
2）公告与认领程序缺失，一旦发生猫狗车拦截或打击屠宰点，农业农村部门并没有进行公告寻主，甚至在多人报警丢失猫只后，仍然冷处理，无视公民财产权，执法程序存在重大瑕疵；
3）无害化处理技术合规性存疑；
5.违反行政法基本原则：
1）违反职权法定原则：一切行政行为以行政职权为基础，无职权即无行政；应依法办事而不是以习惯办事；
2）违反法律优先原则：下位法应以上位法为准绳，地方的“处理习惯”违反了《动物防疫法》、《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》、《XX省动物防疫条例》；
3）违背行政公开原则：公众有知悉权、监督行政权 (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)。

此致
XX省农业农村厅
申请人： 2025年3月1日
